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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 
 

鲁教科字〔2019〕2 号 
  

 

山东省教育厅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 
 

各市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： 

为加强山东省教育系统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，维护学校教

学、科研工作正常秩序，保障师生员工的人身安全，防止国有财

产损失，进一步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教

学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厅〔2019〕1 号）和《山

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实验室等学校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鲁教

安字〔2018〕21号）要求，特提出以下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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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提高认识，牢固树立安全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 

全省教育系统实验室是广大教师和学生开展教学和科研工

作的基本载体和平台，种类多、数量大、分布广，潜在的安全隐

患与风险复杂，监管难度大。实验室安全工作直接关系广大师生

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关系到学校和社会的安全稳定，各市、各高校

要高度重视，进一步强化“责任重于泰山”的安全意识，牢固树

立安全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，始终坚持把安全作为教学、科研和

人才培养工作的红线，始终坚持把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强制

性标准作为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底线，立足防范，居安思危，做到

安全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规划、同部署、同落实、同检查。 

二、明确责任，建立健全实验室安全管理体制机制 

各市、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，理顺管理体

制，严格按照“党政同责，一岗双责，齐抓共管，失职追责”和

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，管业务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，坚持“安全

第一，预防为主”和“谁使用、谁负责，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

则，构建由学校、二级单位、实验室组成的三级联动的实验室安

全管理责任体系，逐级分层落实责任制，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岗

位、落实到个人，贯穿教学和科研全部环节。 

建立健全实验室全生命周期安全运行机制，区分不同类别实

验室、不同岗位、不同人员的安全风险因素和职责，推动管理的

科学化、规范化和高效化，实现对实验室安全的全过程、全要素、

全方位的管理和控制，确保安全管理环节严密、分工细密、衔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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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密，有效防范安全事故发生。 

三、突出重点，确保将实验室危险源纳入全天候监管体系 

坚持“依法监管、源头防范、风险管控、系统治理”的原则，

对实验室危险源，特别是重大危险源涉及的采购、运输、储存、

使用和废弃物处置等环节安全风险进行全时段、全方位管控，形

成危险源安全风险分布档案和相应数据库。 

（一）严格管理实验室危险化学品（含易制毒、易制爆化学

品，下同）。健全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申购、保管、领用、使用、

回收、处置等各个环节的规章制度，进行全过程的记录和控制，

严格分库、分类存放，严禁混装、混放，做到规范操作、相互监

督，使各类危险化学品在全生命周期中处于受控状态，确保物品

台账与使用登记账、库存物资之间的账账相符、账实相符。 

（二）加强生物安全管理。加强对涉及病原微生物、特殊细

胞、临床样品、实验动植物、转基因、基因敲除等方面研究实验

室的管理力度。实验室进行该类实验和研究，特别是开展涉及生

物技术中与基因编辑相关的研究时，要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

规规章和科研伦理，规范相关试剂和用品的采购、实验操作、废

弃物处理等工作程序。 

（三）强化仪器设备和辐射安全管理。加强各类仪器设备的

安全管理，定期维护、保养各种仪器设备及安全设施，仪器设备

的使用、维护保养和检修等要有记录。使用年限超过规定期限的

设备以及具有潜在安全隐患且无法修复的设备应及时报废。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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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、精密、贵重和特殊、特种以及对实验室安全有明显影响的仪

器设备必须有明确和详细的安全操作规程，实验人员在熟练掌握

安全操作规程后，才能进行实验。使用高温高压类、高速运转类、

强场类、激光类、机械加工类等仪器设备进行实验时，必须做到

有专人值守。 

涉辐实验室必须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我省有关规

定要求，加强射线装置和放射源的申购、保管、使用、备案等全

过程管理，规范涉辐废弃物的处置。涉辐人员须定期参加辐射安

全与防护知识培训，持证上岗，定期参加职业病体检和接受个人

剂量监测。 

四、防范风险，提升实验室安全应急能力 

各市、各高校要建立健全仪器设备操作规程、防盗、防火、

防事故、防污染等管理细则并组织实施。要统筹制定实验室安全

应急预案，建立健全安全预警和风险评估制度，坚持动态管理，

做到“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、不留死角”；要建立健全应急演练

制度，不断提高现场救援时效和实战处置能力；要切实做好应急

人员、物资和经费的保障工作，确保及时开展突发事件处置、现

场控制等工作。各实验室针对存在的危险点和安全隐患制定安全

管理的具体办法和相应的应急预案。实验室人员须熟悉本实验室

各类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要求，全员参加应急演练，确保能应急、

有实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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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开展培训，提高师生员工的实验室安全素养 

各市、各高校要充分利用各种载体和宣传阵地，按照“以人

为本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教育为先”的原则和“全员、全程、

全面”的要求，广泛开展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，做到人人都是安

全员、人人都是安全责任人。要分层级建立实验室培训和准入制

度，学校新进师生员工须接受实验室安全知识培训，熟练掌握实

验室安全常识；进入专业实验室工作的师生员工（包括校外进修

等人员）须接受系统的实验室安全知识培训，参加学校统一组织

的实验室安全管理教育考试（考试应当有学时和学分要求），考

试合格者方可进入实验室工作。 

六、做好保障，加强实验室安全设施配置和队伍配备 

各市、各高校要确保必要的安全防范设施，配齐配强实验室

安全管理队伍，切实保证实验室安全经费投入，建设全校统一的

实验室安全管理信息化系统，施行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年度报告

制度等。根据实验室性质，配置必要的防护用品和消防器材（如

灭火器、消防栓、防火门、防火闸等），消防自动报警灭火系统、

监控系统、应急喷淋、洗眼装置、危险气体报警、通风系统（必

要时需加装吸附装置）、防护罩、警戒隔离等安全设备设施。要

按照相关要求妥善处理实验废弃物。 

七、加强评估，严格实验室安全审核管理 

各市、各高校要加强对实验室新建、改扩建、搬迁或退出的

安全审核。在申报或批准同意新建、扩建、改造实验场所或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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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须充分考虑安全因素和建立审核把关工作流程，加强实验室

使用者和设计者、建设者之间的交流沟通，广泛听取意见，严格

按照国家有关安全管理的规范要求设计、施工；项目建成后，须

经安全验收、并完成相关的交接工作、明确管理维护单位后，方

可投入使用。实验室搬迁、退出时，应首先考虑消除本实验室安

全隐患后，方可进行搬迁或退出，特别是涉及生物、化学、辐射

等专业实验室退出时，应首先清除残存有毒有害物质材料。 

八、狠抓落实，定期开展以实验室安全为重点的隐患排查整

改 

各市、各高校要定期组织以实验室安全为重点的隐患排查整

改，要按照“全覆盖、零容忍”的要求，以教学实验室、科研实

验室和实验用品仓库等区域为重点，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、生物

实验品和仪器设备等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改。对发现的隐患和问

题，要列出清单、建立台账，明确整改时限、责任，切实落实整

改措施，彻底堵塞漏洞，推动形成以实验室安全为重点的学校安

全管理工作长效机制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教育厅 

2019 年 3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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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山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主动公开       2019年 3月 8日印发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对：王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200份 


